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发布教育部
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（党的二十大精神
研究）选题指南的通知》

各普通高等院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发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

（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）选题指南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积极组织专家学者，特别是高校

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参与课题研究，掀起研究阐释热

潮，形成研究成果。

二、我厅同步启动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。对成果符合要

求的，择优予以立项为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或优秀青年项目（立项

即结项，不与教育部重复立项）；在 2023 年度教育厅科学研究项

目中单列指标，支持继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。

三、我厅在立项新建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

基地时，将优先支持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成果显著的高校。

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于 2023 年 6 月 30日前将报送教育部

的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研究刊发、采纳情况一览表》以及佐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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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同时报送至我厅指定电子邮箱 510118595@qq.com。

联系人：左超 15874276535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2年 11月 23日


